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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体系核心机构运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讨论

疾控体系核心机构主要包括各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核心机构在传

染病控制职能上运行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可以减少

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并

有助于实现在应急工作中核心机构内部和彼此之

间的高度协调。疾控体系在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处

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核心机构在应对和处

置重大疫情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上仍存在欠缺。

2020 年 3月，习总书记在《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

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一

文中提出：“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

的有效协同机制，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

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

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

情救治机制”。针对有效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

建立疾控体系核心机构运行规范化和标准化是我

国疾控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命题，对健全优化

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 国内现状 

SARS 疫情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突发重大疫

情防控工作，在应急处置综合性法律法规、工作规

范、预案制定、工作管理和指导以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和重大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等方面均

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例如，在综合性法律法规方

面，2003 年，我国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并于 2004 年和 2013 年修订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在应急处置工作规范方

面，2007 年，我国颁布了《全国卫生部门卫生应

急管理工作规范》，2015年，颁布了《全国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行)》和《全国医

疗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行)》；在应急处置预

案方面，2005年，我国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并于 2006 年颁布了专门针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用以指导和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急处理工作，这些政策文件奠定了我国疾控

体系核心机构在传染病控制管理上运行规范化和

标准化的基础。 

二、挑战和问题 

1. 制度内容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 

部分工作规范、预案和工作指导的可操作性

不强、标准落后。例如，部分政策文件中存在缺乏

具体的规范和表述含糊的现象进而影响可操作性；

很多疾控机构建设的参照标准与时代发展脱节，

导致建设水平与新发重大疫情的防控需求不一致，

影响了疾控机构在重大疫情防控中有效发挥作用。 

此外，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规范和

指南缺失。我国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对自身在疫情

防控中的角色定位和所承担的职责不够明确、也

缺乏相应的知识技术。 

2. 核心机构工作规范执行上存在差异，联防

联控规范化不足 

各级疾控机构定位分工不清、工作规范执行

差异大，疾控体系无法形成合力。适用于各级疾控

机构的针对性能力标准化的制度缺位，各级疾控

机构在工作规范和应急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虽然从国家到省市县各级疾控机构工作规范、应

急预案等政策文件相对较为完善，但是不同疾控

机构对规范的执行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市县级疾

控机构规范化执行程度相对较差。 

此外，各个机构工作规范和预案中，关于其在

联防联控中的具体责任和实施的规范化尚显不足。

联防联动机制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并没有实现规范化，联防联控责任具体化和实

施规范化缺失，可能导致在新发、未知、突发的传

染病疫情发生时整个系统无法快速发挥作用。 

3. 规范化信息化工作规范发展滞后 

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中信息化发展滞后，信

息报告标准不统一、报告方式落后。一是已有系统

呈现“碎片化”的状态，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均有

各自的信息系统，并且各省市之间的应急信息管

理系统也不尽相同，上报标准不一；二是应急信息

报告方式较为落后，很多医疗机构信息上报仍主

要采用电话和邮件甚至是文件报送的方式，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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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疫情中，信息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并也可

能加重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 

此外，医院规范化风险监测评估执行不到位，

监测、预警和信息上报规范化有待提高。新冠疫情

早期上报暴露出一些医院在监测、预警和信息上

报上存在不足。研究和访谈提示，医疗机构在应急

事件中的报告效率和质量都需要提升，其监测和

预警功能弱化，无法真正发挥其“哨点”的作用，

医院和疾控机构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医院的风

险意识相对薄弱。在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的背

景下，特别是需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多样化风险

与考验时，医疗机构的监测、预警和信息上报规范

化制度更应该得到特别重视。 

4. 核心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的系统性评

估工具缺乏 

定量化评估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的工作规

范是促进核心机构应急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

重要方向。近些年，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发布了一

系列关于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相关的评估工具，

而目前我国无论是在卫生应急体系还是在应急能

力上的评估均有欠缺，特别是没有针对应急工作

规范相关的评估工具，因而工作规范的完善程度、

执行力和效果无法进行较好的系统地量化分析。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应急工作

规范，完善疾控机构和医院卫生应急工作规范，

提高规范的可操作性 

基层医疗在卫生应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为进一步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应急管理

工作，可以参照相关国际机构的指导原则，结合我

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角色和能力，制定全国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应急规范，作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参与卫生应急的行动指南。另外，还应基于

新冠疫情应对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修改现有的疾

控机构和医院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更新规范与

当前问题的适用性、提高规范内容的可操作性，使

工作规范对机构的指导更加明确。三类机构的工

作规范应进行横向协同，提高同步性、互补性和整

合性。 

（二）建立核心机构联防联控工作规范，具体

化责任和实施操作方法 

为了满足疫情常态化的需求，核心机构的联

防联控机制应该在常态化中实现规范化和具体化，

需要制定联防联控的工作规范。针对重大传染病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国家疾控局牵头，细化牵

头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责任和权利，完善联合

规划、联合监测、联合处置和联合评估的工作内

容。核心机构的联防联控工作规范是对已有的各

个机构工作规范的进一步补充，特别是将各个机

构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进行规范化。 

（三）建立疾控机构、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监测、预警和信息交换的工作规范 

为完善卫生应急体系的监测和预警机制，疾

控机构、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信息收

集、使用和上报应该采用统一标准，制定统一的信

息化工作规范，将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

技术应用于监测预警系统的建立和规范。此外，还

应成立公共卫生应急紧急行动中心，核心组成部

分是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信息系统和数据标

准，并针对数据标准、监测过程、预警机制、信息

交换协议等制定适用于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工

作规范。 

（四）建立工作规范评估机制和工作规范的

动态调整机制 

应急管理工作规范应建立科学的动态调整机

制，依托以事实为依据的评估结果对工作规范做

出调整，并运用先进的应急管理科学建立核心机

构工作规范评估工具，用以支撑工作规范的动态

调整。建议工作规范的评估工具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联合研究机构制定，每五年对各机构工作

规范进行评估和调整，或者由机构向制定部门提

出调整申请，或者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后由政策制定部门决定是否进行评估调整。 

 (苏明阳，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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